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的规定，我们作为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

于 2022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参与投资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关联方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公司通过参与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的股权投

资基金，借助专业投资机构资源和平台优势，储备有良好发展前景的生命科学领

域相关投资标的，有助于降低公司收购生命科学领域相关企业的投资风险，加快

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本次交易是经各方友好协商，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参与投资上海泰礼璟裕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二、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符合公司的发展利

益和实际经营情况，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中

小投资者的行为。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情况，加强风险管控，

减少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降低投资风险，积极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

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 

三、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经审阅相关人员的个人履历，本次受

聘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

现有《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亦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相关规定，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工作需

要，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任王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石磊、唐松、蔡鸿亮 

2022 年 3 月 18 日 


